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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摘要〉 

本文旨在探討影響源自德國的「法律保留」思想之形成及發展的制度關

聯要素因素，思考焦點所在，乃憲政體制架構與制度因素如何牽引或影響了

法律保留思想發展的方向、內涵與效力。本文認為，法律保留思想與制度之

確立，並非憲政國家必然之發展，毋寧取決於權力分立制度下國會之地位與

功能，以及關於固有之規範制定權的分配與控制之制度設計，並與憲法基本

權之保障體系密不可分。今日德國的法律保留學說與發展現況，從十九世紀

形成之初的干預保留，一直發展到今天的以重要性理論為依據的國會保留，

實有兩大制度關聯要素：其一是基本法所確立的以國會立法為核心的閉鎖的

合法性體系以及高度受限的委任立法權；其次是基本權客觀法規範理論的形

成與擴展，致使法律愈益成為形塑基本權權利面貌所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。

以台灣今日的憲政體制與基本權保障體系觀之，此兩大關連制度之展現情

形，實與德國之情形有相當大本質之差異，因此，以國會立法為國家權力運

作中心的法律保留思想之制度面發展，其所植基之憲法與法學根基、正當性

及其限制，恐難直接取法於德國法理之相關成就，而有重構法律保留理論基

礎與制度內涵之必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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